
營業人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
申請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統一編號

稅籍編號

申請事項
設　立 負責人變更 名稱變更 所在地變更

營業項目

變更
組織變更 增資變更 減資變更

扣繳單位

變更為營

業人

網路銷售

資訊變更
其　他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34 53 00

准駁函領件

方式
□郵寄稅籍登記地址　　□自行領取
□郵寄送達代收人（須檢附代收委託書）地址：

營業人名稱

營業

人基

本資

料

負責人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稅籍登
記地址

郵遞區號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巷弄號室

（　　　）

聯絡電話 分機 傳真

資本額

佰
億

拾
億

億
仟
萬

佰
萬

拾
萬

萬 仟 佰 拾 元 限股份有限公司填載
佰
億

拾
億

億
仟
萬

佰
萬

拾
萬

萬 仟 佰 拾 元

登記資本額

實收資本額

組織種類

1
股份有限
公司

2
有限公司

3
無限公司

4
兩合公司

7
外國公司

分公司

8
外國公司
辦事處

9
本國公司

分公司

5
合夥

6
獨資

0
其他

L
合作社

M
有限合夥

營業

項目

變更

時，

請填

寫所

有的

營業

項目

代號 營業項目說明

主
營
項
目

其
他
項
目

 

電子郵件帳號（E-Mail）
行動電話號碼

–

網路

銷售

業者

應登

記資

料

□自有網路平臺銷售

網域名稱及網路位址

(1)

(2)

□透過他人網路平臺銷售

網域名稱及網路位址 會員帳號

(1)

(2)

(3)

(4)

□未從事網路銷售

房屋有無堆貨 □有，面積約　　　　平方公尺。（通報地方稅單位）　□無。

開業（變更）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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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為配合電腦作業，請打字或電腦列印填寫清楚，數字部份請採用阿拉伯數字，並請勿折疊、挖補、浮貼或塗改。

註 2：變更營業人所在稅籍地址（或營業項目）需同時填寫營業人稅籍登記地址及營業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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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人名稱：

變更前稅籍

登記地址

本公司

（總機構）名稱

本公司（總機構）

所在地址

本公司（總機

構）統一編號

負責人

戶籍地址

負責人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有限

合夥

或

合夥

組織

必填

欄位

關係人

登記事項

姓名或名稱 身分證（法人）統一編號 出資種類 數額（元）

住      所      或      居      所 責任類型
(有限合夥組織勾選)

負責人

合夥人 □普通合夥人

□有限合夥人

合夥人
□普通合夥人

□有限合夥人

經理人

法定代理人

外國事業、機關、團
體、組織在中華民國
境內固定營業場所之
代理人（無代理人
者，免填）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戶籍所在地

稅籍登 記 地 址
房屋稅籍編號
管理代號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別 流水號（棟號戶號）

營業人蓋章 負責人蓋章或簽名

公務記載蓋章欄 流水號

(背面)



營業人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填寫說明

一、本申請書請打字，不得挖補或浮貼，如有少數文字增加刪改者，應在增加或刪改處加蓋負責人

印章或簽名。

二、申請書內凡加用數字填寫者，一律均用阿拉伯數字填寫，例如：１．２．３．４．５．６．７．

８．９．０等。

三、「統一編號」欄：填寫營業人使用之統一編號。

四、「稅籍編號」欄：填寫營業人使用之稅籍編號。【設立免填】

五、「申請日期」欄：填寫申請人送件當天日期。

六、「申請事項」欄：按實際申請辦理事項在方格內打 。
七、「准駁函領件方式」欄：請在選擇領件方式之方格內打 ，如選擇郵寄送達代收人者，應檢附

代收委託書正本，並填寫詳細地址；未勾選者一律郵寄稅籍登記地址。

八、「營業人名稱」欄：請填寫申請設立登記之營業人名稱，如係營業人名稱變更者，請填寫變更

後之營業人名稱。

九、「負責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欄：請填寫負責人姓名及其身分證統一編號，如係負責人

姓名變更者，請填寫變更後之負責人姓名及其身分證統一編號。

十、「稅籍登記地址」欄：請填寫詳細地址。如係稅籍登記地址變更者，請填寫變更後之詳細地址。

十一、「連絡電話」「傳真」欄：請確實填寫在格內，有分機者亦請一併填寫，方便聯絡。

十二、「資本額」欄：按申請登記之實收資本額填寫，如係增資變更或減資變更者，請填寫變更後

之資本額。

十三、「組織種類」欄：按實際認定，在其相當之方格內打 。
十四、「營業項目」欄：請詳細填寫經營業別代碼及營業項目說明。代碼請填入各對應之方格內，

並填寫營業項目說明。

十五、「網路銷售業者應登記資料」：專營或兼營從事網路銷售營業人如以自有網路平臺、行動裝

置應用程式(APP)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貨物或勞務，請填寫網域名稱及網路位址；如以他人

網路平臺、行動裝置應用程式(APP)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貨物或勞務，請併同填寫向各網路

平臺提供業者或其他提供虛擬主機之中介業者申請會員加入賣家之各該會員帳號。

十六、「開業(變更)日期」欄：請填寫實際營業日期或變更事項之事實發生日期。

十七、「變更前稅籍登記地址」欄：請填寫申請變更前稅籍登記地之詳細地址。

十八、「本公司（總機構）名稱」、「本公司（總機構）所在地址」、「本公司（總機構）統一編

號」欄：營業人為總機構所屬之其他固定場所者請詳實填載。

十九、「負責人戶籍地址」欄：請填寫申請登記時負責人之戶籍所在地址，如係負責人變更登記者，

請填寫變更後負責人申請時之戶籍所在地址。

二十、「關係人登記事項」欄：填寫均應與附送之戶籍資料相符，負責人在獨資者為出資者或法定

代理人；在合夥者為執行業務之合夥人；有限合夥責任者應另勾選責任類型。

二十一、「出資種類」欄：得為金錢或其他財產權，或以勞務、信用或其他利益代之。

二十二、「數額」欄：金錢以外之出資，應估定價額為其出資額。未經估定者，以他合夥人之平均

出資額視為出資額。

二十三、外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固定營業場所之代理人相關欄位：請填寫外

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未設立分公司者，其固定營業場所之代

理人之相關資料。

二十四、「稅籍登記地址房屋稅籍編號管理代號」欄：請依稅籍登記地址之房屋稅繳款書上所載資

料填寫。


